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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會權責

座標中部地區，⼤樓新成屋、裝潢中，頂樓14樓露台戶；因搭建⾬遮施⼯⼈員正裝置玻璃動作中（合法
與否待議，⾮問題主軸），遭同社區⾶空拍機向主委檢舉（匯報？）主委收到訊息後協同社區總幹事與
兩位財委共四⼈（經總幹事說明：為四⼈剛好有事同⾏，便”順便”⼀同前往）直接往正在裝潢的家中按
電鈴進⼊，內部有正在裝置⾬遮玻璃的師傅，在未得到屋主同意下，四⼈進⼊私⼈產權隨意⾛動與拍照
；事後其中⼀名委員強調他們有正當事由有權利進出制⽌⼯程進⾏，並說施⼯⼈員同意進⼊，⼀切都於
屋主未同意狀況下發⽣。想請問，管委會是否有此權⼒在未經屋主同意下進⼊私⼈產權？若有，該如何
保護⾃⾝權益或釐清後續如有財損狀況；反之，主委⼀⾏⼈觸犯何項法規？

 湯敦有（認證法律⼈）
讚： 6 留⾔： 0 

2023-10-16 11:45

提問⼈您好，因法律上稱「私⼈產權」為「所有權」，所以接下來都會⽤所有權表⽰，以下針對管委會是否有
權進⼊約定專⽤部分與涉及的相關法律爭議，說明如下：

⼀、涉及公寓⼤廈管理條例部分

（⼀）住戶應享有的權利

依公寓⼤廈管理條例（簡稱⼤廈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1] ，「除⾮法令另外有其他規定」，否則住戶對⾃⼰
的專有部分，有⾃由使⽤、收益、處分，不受他⼈⼲涉的權利。由此可知，是否可以⼲涉住戶⾃由使⽤，就必
須看看其他法令是不是另外有規定了。

（⼆）住戶應該遵守什麼義務

依⼤廈條例第15條第1項規定 [2]，住戶必須按照「使⽤執造所載⽤途」、「規約」來使⽤專有部分和約定專
⽤部分。同條第2項規定[3] ，違反規約規定，管理負責⼈應予制⽌，若仍不遵從者，可報請主管機關處理。同
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4]，「住戶應遵守其他法令或規約規定事項」如果住戶未遵守「法令」或「規約」，
管委會可以「請求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處置」[5] 。

 匿名（進階會員） 房⼦‧⼟地‧鄰居 ∕ 和鄰居的關係 2023-09-28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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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什麼是「專有部分」、「共⽤部分」、「約定專⽤部分」呢？依⼤廈條例第3條第3⾄5款規定 [6]，專有部
分可以理解為「買賣的房屋中實際可使⽤的坪數範圍，也就是⾃⼰可以獨⽴使⽤的空間」；共⽤部分則是「房
⼦的公設（包括俗稱的⼤公、⼩公）」，只要是不屬專有部分以及專有部分所附屬建築物，都是共⽤部分；⾄
於「約定專⽤部分」則可以理解成「共⽤部分透過規約或其他約定⽅式給某⼀位區分所有權⼈專有使⽤的權利
」。

（三）管委會是否有此權⼒在未經屋主同意下進⼊家中？

就筆者所知，近來新建案的露臺多半是屬於公寓⼤廈的共⽤部分，是所有住戶都可以使⽤的，不會計⼊特定住
戶的權狀；但往往住戶間會有「分管契約」或「規約」約定給特定住戶專⽤，這戶就是所謂的露臺戶，所以如
果當初建商跟全體住戶的購屋契約中有約定，或是規約有另外約定專⽤的話，露臺就會是「約定專⽤部分」。
⽽在上⾯住戶的義務中有提到，住戶使⽤「專有部分」和「約定專⽤部分」必須遵守「法令」或「規約」。那
有疑問的是，如果違反規約使⽤，管委會是否可以未經同意直接進⼊？依實務[7]⾒解 ，管委會應「請求主管
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處置」，⽽⾮直接進⼊。
附帶⼀提，那管委會可不可以先透過規約約定可以直接進⼊約定專⽤於特定住戶的露臺，檢查住戶有沒有違規
呢？實務[8]認為如果⽤規約約定管委會可以直接進⼊，這樣的約定已經構成權利濫⽤[9] ，是無效的。

⼆、涉及刑法侵⼊住居罪部分

如果管委會沒有透過合法的途徑，在未經同意的情形下就擅⾃進⼊住戶的家中，可能會涉犯刑法第306條第1
項[10]的侵⼊住居罪，值得注意的成⽴要件為以下：
（1） 明知不能進⼊還進⼊的故意
（2） 無正當理由還進⼊
（3） 沒有得到住屋權⼈的同意⽽進⼊
實務[11]認為無正當理由，並不以法律上規定為限，習慣或道義亦可作為判斷是不是無正當理由之依據，所以
管委會是否在受到同社區舉報後有到場關切的道義責任，這部分則有待法院判決表⽰意⾒。
⾄於，同意是取得住宅的「住屋權⼈」的同意，才可以進⼊，例如住在這的房屋所有權⼈。如果不是住在這，
例如只是來施作裝修⼯程的師傅，他們對房屋建物沒有⽀配、管理的權限，就不會被認為是可以同意他⼈進⼊
住屋權⼈。

三、建議您尋求針對個案的法律服務

後續提問⼈提到該如何保護⾃⾝權益，或釐清後續如有財損狀況的部分，建議您尋求個案的法律服務。法律百
科是共享知識的平臺，並未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及法律服務媒合。如果真的涉及到個案，例如對⽅持續傳訊息騷
擾，建議您參考問答：《除了在法律百科網站提問與直接找律師協助以外，請問哪裡可以找到⾯對⾯法律諮詢
的管道？》當中列出的法律諮詢資源、⽂章：《我需要找律師嗎？有什麼管道可以找律師或是尋求法律諮詢呢
？（下）》所提供的管道，洽詢律師等專業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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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區分所有權⼈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由使⽤、收

益、處分，並排除他⼈⼲涉。」
[1]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15條第1項：「住戶應依使⽤執照所載⽤途及規約使⽤專有部分、約定專⽤部分
，不得擅⾃變更。」

[2]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15條第2項：「住戶違反前項規定，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經制⽌
⽽不遵從者，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並要求其回復原狀」。

[3]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三、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因維護、修繕共⽤部分或設置管
線，必須進⼊或使⽤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部分時，不得拒絕。」

[4]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3項:「住戶違反第⼀項規定，經協調仍不履⾏時，住戶、管理負責⼈或管
理委員會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

[5]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3⾄5款：「本條例⽤辭定義如下：……
三、專有部分：指公寓⼤廈之⼀部分，具有使⽤上之獨⽴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
四、共⽤部分：指公寓⼤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供共同使⽤者。
五、約定專⽤部分：公寓⼤廈共⽤部分經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使⽤者。」

[6]

   臺灣⼠林地⽅法院111年度訴字第942號⺠事判決：「被告未予遵守，將⾮掛紅、⿈牌之機⾞，停放
在其專⽤之B2-107汽⾞停⾞位內，⾃屬違反法規及住戶規約之設置⽬的及通常使⽤⽅法，則管理委
員會之原告，即得依公寓⼤廈管理條例第6 條第3 項、第9 條第4  項之規定，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
，判命被告應將機⾞移出，並不得再有相同之停放⾏為，即有理由，應予准許」。

[7]

   臺灣臺北地⽅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756號判決：「上揭規約之修訂⽬的係為『有關露台、屋頂平台
授權管理委員會決議，使得進⼊查看』，已如前述，然上揭規約有關『管理委員會為確認住戶有無上
述違規情形，經管理委員會議決議得授權管理委員等進⼊查看，住戶不得拒絕』之內容，明顯顯係賦
予被告管委會得授權無令狀⼈員僭越法律逕為搜索私⼈住宅之權利，甚⾄優於我國檢察機關之地位，
誠屬荒謬，更逾越公寓⼤廈管理條例之授權範圍，剝奪⼈⺠住居權利不受侵犯之⾃由，⽽除緊鄰露臺
之約定專⽤權⼈以外，任何樓層之住戶均可能有違反法令或規約之情形，詎該款⽬竟僅針對有露臺約
定專⽤權之區分所有權⼈，不得拒絕被告管委會所授權不特定管理委員進⼊其專有部分，亦違反憲法
所保障之平等原則，顯已構成⺠法第148條所定權利濫⽤禁⽌之情形，⾃應認定為無效。」

[8]

   ⺠法第148條：「
I 權利之⾏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為主要⽬的。
II ⾏使權利，履⾏義務，應依誠實及信⽤⽅法。」

[9]

   中華⺠國刑法第306條第1項：「無故侵⼊他⼈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地或船艦者，處⼀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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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委會，管委會權責，侵⼊住居，露臺，約定專⽤

   最⾼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938號判決：「所謂『正當理由』，並不限於法律上所規定者，若在習
慣上或道義上所許可者，亦不能認為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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